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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 107年度就業者部份家庭托育費用補助異動通報單 

一、基本資料： 

送托

情形 

□居家式托育：彰化縣         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

 托育人員（保母）姓名：       /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

□機構式托育：彰化縣         托嬰中心，立案字號            

受托

幼兒 

姓名：       /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/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  

姓名：       /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/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

二、異動情形： 

異動項目 異動內容 

1.□停托 
就托至  年  月  日當天為止，因      (停托原因) ，次日起

開始停托。 

2.□轉托 

就托至  年  月  日當天為止，因      (轉托原因) ，次日起

轉托         （托育人員或機構名稱），需於轉托 15日內重新提出

申請。 

3.□請假 
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期間請假，次日起復托原托育人

員或托嬰中心。 

4.□資格異動 
托育人員資格原為□相關科系/□結訓證書，自  年  月  日起提升為

技術士證，並檢附相關證明。 

5.□身分變更 
原為□一般/□中低/□低收/□弱勢家庭，自  年  月  日起改為 

□一般/□中低/□低收/□弱勢/□三位子女以上家庭，並檢附相關證明。 

6.□就業異動 

原申請人雙方或單親之一方皆就業，申請人        (姓名) 

自  年  月  日起未就業，不符補助資格；日後如資格符合，重新提出本

補助之申請程序。 

7.□請領其他

津貼 

自  年  月  日起請領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/□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

貼，請停發本補助，並知悉申領育嬰津貼屆滿後且於幼兒未滿 2歲前或申領資

格如有異動，重新提出本補助之申請程序。 

8.□帳戶異動 

因          (敘明理由)，自  年  月  日起改撥申請人指

定郵局帳戶，戶名：      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，局號：

□□□□□□□/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，並檢附帳戶封面影本。 

9.□基本資料 

原姓名：       /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，自  年  月 

  日起更改為姓名：        /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，並檢

附相關身分證明資料。 

10.□其他  

此致  彰化縣政府 

申請人甲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申請人乙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

（□幼兒父親 □幼兒母親 □幼兒監護人）     （□幼兒父親 □幼兒母親 □幼兒監護人） 

原就托單位負責人/主管人員或托育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107 年     月     日 
【注意事項】1.請於發生異動後7日內傳真(04-7622009)、郵寄(500彰化市西興里辭修路 570號)本通知單至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傳真(04-8318306)、

郵寄(510員林鎮山腳路三段二巷 6號)本通知單至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收或繳交至彰化縣私立__________________托嬰中心。 
2.本通知單除單親以外，須由申請人雙方共同簽名或蓋章，有特殊原因者，得由申請人、托育人員或托嬰中心單方填寫。 


